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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國於 1961年成立臺灣證券交易所，為企業所發行證券上市提供集中交易平台，
嗣因應櫃檯買賣之需求日增，後於 1994年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隨著產業變化快速，新興產業不斷崛起，為使該等企業亦能透過資本市場籌資，興櫃市

場應運而生，另為扶植國內新興成長企業，提供小型及新興成長企業之便捷籌資管道，

櫃檯買賣中心陸續建置創櫃板及股權群眾募資，提供未公開發行之新創公司籌資平台。

為吸引優質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主管機關持續檢討修正初次上市（櫃）掛牌相關規範及

健全證券承銷制度，以提升資金配置效率及投資人權益保障。茲將本期月刊特以「提升

我國資本市場競爭力」為主題，介紹兩篇專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券期貨局陳科長香吟及李稽核宜雯撰寫「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

簡介」，陳科長香吟及吳副研究員怡瑩撰寫「淺談初次上市（櫃）承銷制度及價格訂定」

等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概述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程，其次分別介紹我國上市、上櫃、興櫃、

創櫃板及股權群眾募資等多層次資本市場之架構及相關發展現況，另彙集美國及亞洲臨

近各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之相關資訊，並就各國上市（櫃）掛牌條件比較分析，最後說明

主管機關將持續透過檢討相關上市櫃條件、加強監理及改善投資平台等措施，促進市場

之資訊透明、交易公平、商品多元，並協助各產業發展。

第二篇作者首先簡述自由化及國際化資本市場與承銷制度之重要性，其次介紹我國

企業辦理初次上市（櫃）掛牌（以下簡稱 IPO）流程及公開承銷相關規範，並進一步介
紹承銷制度及價格訂定之歷次重大改革演進，最後說明目前 IPO採競價拍賣承銷之推
動現況。主管機關未來仍將持續注意承銷案件之實際辦理情形，並視國內、外經濟環境

變化，適時檢討修正，以確保資本市場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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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部分，計有：槓桿交易商從事臺股股權相關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以上

市有價證券辦理履約者，得豁免證券交易法第 150條之適用、放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
派任人員兼任海外機構所管理公司型基金之董事職務、放寬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派任人

員兼任海外機構所管理公司型基金之董事職務、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部分條文、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所之交易所及種類、公告期

貨商法令遵循主管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主管及公告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等 7項。


